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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壹、依據 

一、103 年 01 月 02 日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輔導辦法。 

二、110 年 05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 

三、112 年 12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四、113 年 12 月 18 日修正公布之學生輔導法。 

五、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六、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貳、 目標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訂定學生輔導工作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根據本校親、師、生需求，藉由跨處室及班級導師合作，透過活動、講座與班級輔導等多

元形式，推動發展性輔導工作，以共同推展生活輔導、學習輔導、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

育、親職教育及生涯輔導，強化初級預防與教育。 

三、規劃及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之學生輔導工作相關活動。 

四、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推展事項。 

參、 實施原則及工作重點 

一、 實施原則 

（一）校長與全體教師均負學生輔導之責任。 

（二）透過相關人員合作支援模式，與家長及社會資源充分配合以適應輔導、學習輔導、生

涯輔導為輔導工作推動之核心向度。 

（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 

1.發展性輔導：針對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進行一般性之輔導。 

2.介入性輔導：針對適應困難、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進行

個案管理及輔導。 

3.處遇性輔導：針對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重大違規行為等學生，配合其特殊需

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

醫療等各類專業服務。 

二、 工作重點（詳如輔導工作執行列表）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協辦單位 

行政規劃 
1. 遴選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委員，並召開會議。 

2. 擬訂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學期執行列表及行事曆。 
各處室 

個別諮商 

1. 提供個案輔導、教師諮詢、家庭處遇、系統會談、轉銜輔導。 

2. 視需要召開個案會議。 

3. 視需要進行班級輔導。 

4. 每月填報輔導工作成果系統。 

5. 每學期進行學生晤談人次與議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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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1.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2. 辦理原住民學生輔導座談。 

3. 加強復學生關懷與輔導。 

4. 中離生定期追蹤。 

教務處 

生命教育 

1. 擬訂實施計劃及彙整活動成果。 

2. 召開會議。 

3. 辦理相關生命教育宣導活動。 

各處室 

性別平等教育 
1. 擬訂輔導室實施計劃及彙整活動成果。 

2. 辦理教職員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學務處 

親職教育 

1. 規劃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及彙整活動成果。 

2. 接受家長諮詢。 

3. 親職文章宣導。 

教務處 

學務處 

同儕輔導 

1. 擬訂實施計劃及彙整活動成果。 

2. 辦理同儕輔導員培訓團體。 

3. 固定值班服務及辦理相關活動。 

圖書館 

生涯輔導 

1. 辦理生涯進路說明會。 

2. 實施心理測驗並辦理結果說明會。 

3. 進行選修課程說明會及輔導。 

4. 辦理大學多元入學說明。 

5. 辦理大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考試入學分發選填志願團體及

個別輔導。 

6. 辦理甄選入學輔導系列活動。 

7. 規劃辦理大學參訪活動。 

8.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宣導及執行。 

9. 彙整大學參觀、營隊活動及生涯資訊展等訊息公告。 

教務處 

學務處 

學習輔導 

1. 追蹤學習成就低落學生。 

2. 分享學測應考準備與經驗。 

3. 辦理學習歷程自述與多元綜整心得準備說明。 

4. 辦理學習策略講座及班群選修經驗分享。 

 

輔諮中心 

1. 提供醫師評估及專業諮詢。 

2. 專業輔導人員進行個案服務。 

3. 辦理嘉義區輔導教師及南區專業輔導人員團體督導。 

4. 相關業務推展。 

5. 每月統計當月服務概況並上網填報。 

 

其它 

1. 出版生涯輔導自助手冊。 

2. 編印學習與成長輔導刊物。 

3. 辦理輔導知能研習。 

4. 輔導室網頁更新、資訊公布及校務行政系統維護。 

 

肆、 計畫期程：本計畫為一學年，分上、下兩學期實施。 

伍、 經費預算由校內輔導室相關經費及家長會經費項下支應。 

陸、 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所頒規定辦理。 

柒、 本計畫經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